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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教育部兩平會歷屆委員名單 
 

一、教育部兩平會歷屆委員名單 

第一屆（21 人） 

姓名 性別 現     職 

吳京 男 教育部部長 

楊朝祥 男 教育部政務次長 

張 玨 女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陳皎眉 女 政治大學學務長 

羅燦煐 女 世新傳播學院社會心理系主任 

謝臥龍 男 高雄醫學院兩性研究中心主任 

周麗玉 女 台北市中山國中校長 

蔡培村 男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畢恆達 男 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所長 

黃富源 男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系主任 

王燦槐 女 中央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鄭佩芬 女 中華民國婦女聯合會理事 

王麗容 女 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楊國樞 男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沈美真 女 婦女救援基金會董事 

余陳月瑛 女 國策顧問 

謝芬芬 女 台北市政府警察局少年隊隊長 

蘇芊玲 女 婦女新知基金會常務董事 

李永然 男 永然法律事務所所長 

紀惠容 女 勵馨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執行長 

柴松林 男 中國人權協會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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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22 人） 

姓名 性別 現     職 

林清江 男 教育部部長 

李建興 男 教育部政務次長 

張 玨 女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陳皎眉 女 政治大學學務長 

羅燦煐 女 世新傳播學院社會心理系主任 

謝臥龍 男 高雄醫學院兩性研究中心主任 

周麗玉 女 台北市中山國中校長 

蔡培村 男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畢恆達 男 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所長 

黃富源 男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系主任 

王燦槐 女 中央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鄭佩芬 女 中華民國婦女聯合會理事 

王麗容 女 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楊國樞 男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沈美真 女 婦女救援基金會董事 

余陳月瑛 女 國策顧問 

謝芬芬 女 台北市政府警察局少年隊隊長 

蘇芊玲 女 婦女新知基金會常務董事 

李永然 男 永然法律事務所所長 

紀惠容 女 勵馨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執行長 

柴松林 男 中國人權協會理事長 

莊明貞 女 國立台北師範學院初教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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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24 人） 

姓名 性別 現     職 

        楊朝祥       男 教育部部長 

        楊國賜       男 教育部政務次長 

        吳明清       男 教育部國教司司長 

        李錫津       男 台北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曾憲政       男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余陳月瑛       女 國策顧問 

         陳皎眉       女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系教授 

         羅燦煐       女 世新大學社會心理系主任 

         蔡培村       男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謝臥龍       男  高雄醫學院兩性研究中心主任 

         游美惠       女 花蓮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教授 

         莊明貞       女 國立台北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 

         魏惠娟       女 中正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黃富源       男 警察大學犯罪防治所所長 

         王麗容       女 台大社會系教授 

         畢恆達       男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張玨       女 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女研究室召集人 

         柴松林       男 中國人權協會理事長 

         沈美真       女 婦女救援基金會董事 

         晏涵文       男 杏陵文教基金會執行長 

         蘇芊玲       女 婦女新知基金會董事 

         紀惠容       女 財團法人勵馨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執行長 

         周麗玉       女 台北市萬芳國中校長 

         楊心蕙       女 台北縣中山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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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23 人） 

姓名 性別 現     職 

曾志朗       男 教育部部長 

范巽綠       女 教育部政務次長 

劉奕權       男 教育部國教司司長 

李錫津       男 台北市教育局局長 

曾憲政       男 高雄市教育局局長 

余陳月瑛       女 總統府資政 

陳皎眉       女   台北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羅燦煐       女 世新大學社心系主任 

謝臥龍       男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長 

周麗玉       女  台北市萬芳國中校長 

蔡培村       男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黃富源       男 中央警察大學學務長 

王麗容       女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沈美真       女 婦女救援基金會董事 

蘇芊玲       女 婦女新知基金會董事長 

紀惠容       女 勵馨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執行長 

柴松林       男 中國人權協會理事長 

晏涵文       男 台灣師範大學衛教系主任 

莊明貞       女 國立台北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 

游美惠       女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魏惠娟       女 中正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楊心蕙       女 台北縣中山國小校長 

伊慶春       女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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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25 人） 

姓名 性別 現     職 

黃榮村        男 教育部部長  

范巽綠        女 教育部政務次長  

劉奕權        男 國教司司長  

周燦德        男 社教司司長  

洪清香        男 中教司司長  

李錫津        男 台北市教育局局長  

曾憲政        男   高雄市教育局局長  

伊慶春        女 中研院社研所教授  

羅燦煐        女 世新大學社心系教授  

沈美真        女  美真法律事務所律師  

陳惠馨        女 政大法律系教授  

鄔佩麗        女 台灣師大心輔系副教授  

游美惠        女 高師大性別所副教授  

吳天泰        男 東華大學族群所教授  

周麗玉        女 萬芳高中校長  

楊心蕙        女 中山國小校長  

晏涵文        男 杏陵醫學基金會教授  

蘇芊玲        女 婦女新知基金會董事長  

黃淑玲        女 國防醫學院教授  

葉毓蘭        女 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練中心主任  

田正美        女 花蓮女中校長  

張秋蘭        女 楠梓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成虹飛        女 竹師初教系副教授  

簡成熙        女 屏師初教系副教授  

陳來紅        女 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理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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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屆（25 人） 

姓名 性別 現     職 

杜正勝        男 教育部部長  

范巽綠        女 教育部政務次長  

吳財順        男 國教司司長  

劉奕權        男 社教司司長  

李然堯        男 中教司司長  

羅燦煐        女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  

陳惠馨        女   政大法律系教授  

游美惠        女 高師大性別所所長  

周麗玉        女 萬芳高中退休校長  

楊心蕙        女  台北縣中山國小校長  

黃淑玲        女 國防醫學院教授  

葉毓蘭        女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系主任  

王作仁        男 行政院衛生署八里療養院精神科醫師  

利格拉樂‧阿鎢       女 小米穗原住民文教基金會副執行長  

夏曉鵑        女 世新大學副教授  

余 嬪        女 高雄師範大學所長  

蔡培村        男 高雄師範大學副校長  

莊明貞        女 國立台北師範學院教授  

畢恆達        男 台灣大學副教授  

葉麗君        女 台中市宜寧中學校長  

吳嘉苓        女 台灣大學副教授  

洪久賢        女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蕭昭君        女 國立花蓮師院副教授  

潘慧玲        女 台灣師範大學主任  

王燦槐        女 中央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88

二、教育部兩平會歷屆不同類屬委員人數與詳細名單 

屆別 政府官員 學者 民間團體代

表 
小中高教育

行政人員 
其他 

第一

屆 
（3） 
吳京部長 
楊朝祥政務

次長、 
余陳月瑛國

策顧問 

（10） 
張玨台大公

衛所副教授 
陳皎眉政大

學務長、 
羅燦煐世新

社會心理系

主任、 
謝臥龍高醫

兩性研究中

心主任、 
蔡培村高師

範教育學院

院長 
畢恆達台大

城鄉所所長、

黃富源中央

警察大學犯

防系主任、 
王 燦 槐 中 央

通 識 教 育 中

心副教授、 
王 麗 容 台 大

社 會 系 副 教

授、 
楊國樞中央

研究院副院

長、 

（5） 
鄭佩芬中華

民國婦女聯

合會理事、 
沈美貞婦女

救援基金會

董事、 
蘇芊玲婦女

新知基金會

常務董事、 
紀惠容勵馨

社會福利事

業基金會執

行長、 
柴松林中國

人權協會理

事長 

 

（1） 
周麗玉台北

市中山國中

校長 

 

（2） 
謝芬芬台北

市政府警察

局少年隊隊

長、 
李永然永然

律師事務所

所長、 

 

第二

屆 
（3） 
林江清部長 
李建興政務

次長 
余陳月瑛國

策顧問 

（11） 
張玨台大公

衛所副教授 
陳皎眉政大

學務長、 
羅燦煐世新

（5） 
鄭佩芬中華

民國婦女聯

合會理事、 
沈美貞婦女

救援基金會

（1） 
周麗玉台北

市中山國中

校長 

 

（2） 
謝芬芬台北

市政府警察

局少年隊隊

長、 
李永然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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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理系

主任、 
謝臥龍高醫

兩性研究中

心主任、 
蔡培村高師

範教育學院

院長 
畢恆達台大

城鄉所所長、

黃富源中央

警察大學犯

防系主任、 
王 燦 槐 中 央

通 識 教 育 中

心副教授、 
王 麗 容 台 大

社 會 系 副 教

授、 
楊國樞中央

研究院副院

長、 
莊明貞國北

師初教系副

教授 

董事、 
蘇芊玲婦女

新知基金會

常務董事、 
紀惠容勵馨

社會福利事

業基金會執

行長、 
柴松林中國

人權協會理

事長 

 

律師事務所

所長、 

 

第三

屆 
（7） 

楊朝祥部長 

楊 國 賜 政 務

次長 

吳 明 清 教 育

部 國 教 司 司

長 

李 錫 津 台 北

市 政 府 教 育

局局長 

曾 憲 政 高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局長 

（11） 

張 玨 台 大 人

口 研 究 中 心

婦 女 研 究 室

召集人 
羅燦煐世新

社會心理系

主任、 
謝臥龍高醫

兩性研究中

心主任、 
蔡培村高師

範教育學院

（4） 

沈美貞婦女

救援基金會

董事、 
蘇芊玲婦女

新知基金會

董事、 
紀惠容勵馨

社會福利事

業基金會執

行長、 
柴松林中國

人權協會理

（2） 

周麗玉台北

市萬芳國中

校長 
楊 心 蕙 台 北

縣 中 山 國 小

校長 

（0） 

 



 90

余 陳 月 瑛 國

策顧問 

陳皎眉政大

心理系教授、 
 

院長 
畢 恆 達 台 大

城鄉所教授 
黃 富 源 警 察

大 學 犯 防 所

所長 
王 麗 容 台 大

社會系教授、

莊 明 貞 國 北

師 課 程 與 教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游 美 惠 花 師

院 多 元 文 化

教育所教授 
魏 惠 娟 中 正

成 人 教 育 研

究所副教授 
晏 涵 文 杏 陵

文 教 基 金 會

執行長 

事長 

 

第四

屆 
（7） 

曾志朗部長

范巽綠政務

次長 

劉奕權教育

部國教司司

長 

李 錫 津 台 北

市 政 府 教 育

局局長 

曾 憲 政 高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局長 

余 陳 月 瑛 總

統府資政 
陳 皎 眉 台 北

市 政 府 社 會

（10） 

羅燦煐世新

社會心理系

主任、 
謝臥龍高醫

性別教育研

究所所長、 
蔡培村高師

範教育學院

院長 
黃 富 源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學

務長 
王 麗 容 台 大

社會系教授、

莊 明 貞 國 北

師 課 程 與 教

（4） 

沈美貞婦女

救援基金會

董事、 
蘇芊玲婦女

新知基金會

董事長、 
紀惠容勵馨

社會福利事

業基金會執

行長、 
柴松林中國

人權協會理

事長 

 

（2） 

周麗玉台北

市萬芳國中

校長 
楊心蕙台北

縣中山國小

校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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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長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游 美 惠 高 師

大 性 別 教 育

所副教授 
魏 惠 娟 中 正

成 人 教 育 研

究所副教授 
晏涵文台灣

師範大學衛

教系主任 
伊慶春中央

研究院社會

所教授 

第五

屆 
（7） 

黃榮村部長 

范巽綠政務

次長 
劉奕權國教

司司長 
周燦德社教

司司長 
洪清香中教

司司長 
李 錫 津 台 北

市 政 府 教 育

局局長 

曾 憲 政 高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局長 

 

（10） 

羅燦煐世新

社會心理系

主任、 
游 美 惠 高 師

大 性 別 教 育

所副教授 
晏 涵 文 杏 陵

文 教 基 金 會

教授 
伊慶春中央

研究院社會

所教授 
陳惠馨政大

法律系教授 
鄔佩麗台灣

師範大學心

輔系副教授 
吳天泰東華

大學族群所

教授 
黃淑玲國防

醫學院人文

社會學科教

（2） 

蘇芊玲婦女

新知基金會

董事長、 
陳來紅主婦

聯盟生活消

費合作社 

（4） 

周麗玉台北

市萬芳高中

校長 
楊心蕙台北

縣中山國小

校長 
田正美花蓮

女中校長 
張秋蘭楠梓

特殊教育學

校校長 

（2） 

沈美貞美貞

法律事務律

師 
葉毓蘭警察

大學推廣教

育訓練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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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成虹飛竹師

初教系副教

授 
簡成熙屏師

初教系副教

授 

第六

屆 
（5） 

杜正勝部長 

范巽綠政務

次長 

吳財順國教

司司長 

劉奕權社教

司司長 

李然堯中教

司司長 

 

（15） 

羅燦煐世新

大學性別所

所長 

蔡培村高師

大副校長 
畢 恆 達 台 大

城 鄉 所 副 教

授 
王 燦 槐 中 央

通 識 教 育 中

心副教授、 
莊 明 貞 國 北

師 課 程 與 教

學 研 究 所 教

授 
游 美 惠 高 師

大 性 別 教 育

所所長 
陳惠馨政大

法律系教授 
黃淑玲國防

醫學院人文

社會學科教

授 
夏 曉 鵑 世 新

大 學 社 會 發

展所副教授 
余 嬪 高 師 大

成 人 教 育 所

所長 

（1） 

利格拉樂‧阿

鎢小米穗原

住民文教基

金會副執行

長 

（3） 

周麗玉台北

市萬芳高中

退休校長 
楊心蕙台北

縣中山國小

校長 
葉麗君台中

市宜寧中學

校長 

（1） 

王作仁行政

院衛生署八

里療養院精

神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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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嘉 苓 台 大

社 會 系 副 教

授 
洪 久 賢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人

類 發 展 與 家

庭學系教授 
蕭 昭 君 花 師

初 教 系 副 教

授 
潘 慧 玲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學系主任 
葉毓蘭警察

大學外事警

察學系系主

任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參考羅燦煐（2004）、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

網 http://www.gender.edu.tw/committee/index1_2.asp 的資料加以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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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教育部性平會歷屆委員名單 

 

一、教育部性平會 

第一屆（23 人） 

姓名 性別 現     職 

杜正勝       男 教育部部長 

范巽綠       女 教育部政務次長 

夏玉人       男 處長（國防部代表） 

蔡德輝       男 校長（內政部代表） 

羅燦煐       女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 

陳惠馨       女 政大法律系教授 

游美惠       女   高師大性別所所長 

周麗玉       女 萬芳高中退休校長 

楊心蕙       女 台北縣中山國小校長 

黃淑玲       女  國防醫學院副教授 

葉毓蘭       女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系主任 

王作仁       男 行政院衛生署八里療養院精神科醫師 

利格拉樂‧阿鎢       女 小米穗原住民文教基金會副執行長 

余 嬪       女 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 

蔡培村       男 高雄師範大學副校長 

莊明貞       女 國立台北師範學院教授 

畢恆達       男 台灣大學副教授 

鄔佩麗       女 台灣師大心輔系教授 

洪久賢       女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蕭昭君       女 國立花蓮師院副教授 

潘慧玲       女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王燦槐       女 中央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儒修       男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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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23 人） 

姓名 性別 現     職 

杜正勝       男 教育部部長  

吳財順       男 教育部常務次長  

黃淑玲        女 國防醫學院通識教育組副教授  

葉毓蘭        女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系主任  

洪久賢        女 
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兼

學務長  

畢恆達        男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副教授  

李貞德        女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晏涵文        男 
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教授兼教育學

院院長  

薛春光        男 台北縣板橋國中校長  

吳志光        男  輔仁大學法律系副教授  

楊秀碧        女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副理事長  

王作仁        男 行政院衛生署草屯療養院成人精神科主任 

范 情        女 東海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郭麗安        女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兼

學務長  

呂木蘭        女 台中縣私立致用高中社會科教師  

王明仁        男 勵馨基金會副執行長兼中區辦事處處長  

游美惠        女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兼所長  

卓耕宇        女 高雄市中正高工附設進修學校訓育組長  

張 萍        女 人本教育基金會屏東分會主任  

唐文慧        女 國立中山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蕭昭君        女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初等教育學系副教授  

瑪達拉．達努巴

克  
      男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常務理事  

陳銘珍        女 宜蘭縣宜蘭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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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性平會歷屆不同類屬委員人數與詳細名單 

屆別 政府官員 學者 民間團體代

表 
小中高教育

行政人員 
其他 

第一屆 （4） 
杜正勝部長 

范巽綠政務

次長 

夏玉人國防

部人力軍事

教育處處長 
黃德輝中央

警察大學校

長內政部代

表 

（15） 
羅燦煐世新

大學性別所

所長 

蔡培村高師

大副校長 
畢恆達台大

城鄉所副教

授 
王燦槐中央

通識教育中

心副教授、 
莊明貞國北

師課程與教

學研究所教

授 
游美惠高師

大性別教育

所所長 
陳惠馨政大

法律系教授 
鄔佩麗台灣

師範大學心

輔系教授 
黃淑玲國防

醫學院通識

教育組副教

授 
余嬪高師大

成人教育所

副教授 
洪久賢台灣

師範大學人

類發展與家

（1） 
利格拉樂‧

阿鎢小米穗

原住民文教

基金會副執

行長 

（2） 
周麗玉台北

市萬芳高中

退休校長 
楊心蕙台北

縣中山國小

校長 

 

（1） 
王作仁行政

院衛生署八

里療養院精

神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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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學系教授 
蕭昭君花師

初教系副教

授 
潘慧玲台灣

師範大學教

育學系教授 
葉毓蘭警察

大學外事警

察學系系主

任 
陳儒修台灣

藝術大學電

影學系副教

授 

第二屆 （2） 
杜正勝部長 
吳財順常務

次長 

（12） 
畢恆達台大

城鄉所副教

授 
游美惠高師

大性別教育

所副教授兼

所長 
晏涵文台灣

師範大學衛

教系教授兼

教育學院院

長 
黃淑玲國防

醫學院通識

教育組副教

授 
洪久賢台灣

師範大學人

類發展與家

庭學系教授

兼學務長 
蕭昭君花師

（3） 
楊秀碧全國

教師會副理

事長 
王明仁勵馨

基金會副執

行長兼中區

辦事處處長 
張萍人本文

教基金會屏

東分會主任 

（5） 
薛春光台北

縣板橋國中

校長 
呂木蘭大甲

致用高中社

會科教師 
卓耕宇高雄

市中正高中

附設進修學

校訓育組長 
瑪達拉．達

努巴克台灣

性別平等教

育協會常務

理事 
陳銘珍宜蘭

國小校長 

（1） 
王作仁行政

院衛生署草

屯療養院精

神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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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教系副教

授 
葉毓蘭警察

大學外事警

察學系系主

任 
李貞德中研

院歷史語言

所研究員 
吳志光輔仁

大學法律系

副教授 
郭麗安彰師

大輔導與諮

商學系教授

兼學務長 
唐文慧中山

大學通識教

育中心副教

授 
范情東海大

學通識教育

中心講師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參考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www.gender.edu.tw/committee/index1_2.asp 的資料加以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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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教育部兩平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86 年 3 月 21 日 
台(86)訓(三)字第 86025778 號函頒 

中華民國 87 年 12 月 29 日 
台(86)訓(三)字第 87150728 號函頒 

中華民國 89 年 07 月 12 日 
台(89)訓(三)字第 89078974 號函頒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及督導兩性平等教育，並建立無性別歧視的 

教育環境，特設置「教育部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推動之事項如左： 
（一）兩性平等之督導及指導規劃。 
（二）兩性平等教育課程研究與發展。 
（三）健全校園兩性平等教育組織。 
（四）強化學校兩性平等教育知能。 
（五）充實學校兩性平等教育資料及服務工作。 
（六）兩性平等教育學術發展。 
（七）校園內性別歧視、性騷擾及性侵害相關事件之防治工作。 
（八）其他有關兩性平等教育之工作。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部長擔任，委員十七至二十五人，除政務次長

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部長就教育、心理、法律、輔導、社會、文化等

領域之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實務工作者聘任之，其中女性委員應佔半數以

上。 
四、本委員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訓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承主任委員指示，

辦理本委員會有關業務。 
五、本委員會委員、執行秘書均為無給職，但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兼職酬勞，委員

聘期為兩年，期滿得續聘，每任改聘四分之一之委員會成員，並依專業領域

遞補，以廣納各方人才。 
六、本委員會得聘任諮詢顧問，提供諮詢服務，協助規劃本要點二之各項重點業

務。 
七、本委員會為因應偶發事件之需要或執行本要點二之各項重點業務需要，得設

專案小組，專案小組主持人由主任委員指定，所需經費及人員專案簽核，並

由相關業務單位予以支援。 
八、本委員會議應每兩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本委員會開會時

得邀請諮詢顧問、相關行政機關及專家學者列席或報告。 
九、本委員會會務所需經費由本部支應之，專案小組所需經費依其主題由主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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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單位支應之。 
十、本委員會幕僚作業由本部訓育委員會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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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教育部性平會設置要點 
 

中 華 民 國 94 年 7 月 11 日 
台訓（三）字第 0940073246 號函頒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

人格尊嚴，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設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

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研擬全國性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政策及年度實施計畫。 
（二）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協助並補助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學校、社教

機構落實性別平等教育之實施與發展。 
（三）督導考核地方主管機關及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

作之實施。 
（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評量與相關問題之研究與發展。 
（五）規劃及辦理性別平等教育人員之培訓。 
（六）提供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服務及調查、處理與本法有關之案

件。 
（七）推動全國性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全國性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三、本會設政策規劃組、課程教學組、社會推展組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組

等四組，依下列規定，分別辦理前點所列事項： 
（一）政策規劃組： 

1、研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規定。 
2、研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政策。 
3、規劃性別平等教育理念之推廣。 
4、督導考核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 
5、研擬本會設置要點訂修及其運作事宜。 
6、彙整本部性別平等教育年度計畫、預算及評估實施成效。 
7、蒐集國內外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資料及提供諮詢服務。 
8、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綜合性事務。 

（二）課程教學組： 
1、研發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 
2、推動及補助各級學校落實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 
3、輔導各級學校建置性別平等教育之學習環境。 
4、規劃及辦理性別平等教育人員之培育、進修及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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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立及整合性別平等教育之專業資源。 
6、提供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諮詢服務。 
7、評鑑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實施成效。 
8、規劃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研究。 
9、視導各級學校落實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 

10、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事務。 
（三）社會推展組： 

1、結合相關法規規定以宣導及落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神。 
2、協助規劃全國性別平等相關之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推展。 
3、補助民間團體辦理性別平等相關活動之申請案。 
4、運用大眾媒體、網站及刊物等進行性別平等教育之社會宣導。 
5、從性別平等角度檢視大眾媒體。 
6、建立並落實媒體報導性別事件之回應機制。 
7、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社會推展事項。 

（四）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組： 
1、研修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2、建立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處理流程及機制。 
3、依法協助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申請調查、檢舉或申復。 
4、建立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相關資源。 
5、提供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之諮詢服務。 
6、規劃及辦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知能之培訓及宣導工作。 
7、其他有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相關事務。 

四、本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三人，以本部部長為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部長遴

聘之，其中女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

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者之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二以上。 
五、本會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之。委員於任期間因故出缺時，其代表機關

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其為其他人者，由主任委員補聘之，補聘

委員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擔任之委員，每

屆應至少改聘三分之一。 
六、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辦理有關業務；每組置組長一人，

組員二人，專責處理各組業務，由本部業務有關人員派充或兼任之。 
七、本會委員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

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不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之。 
八、本會各組成員由委員依其專業選定參與，其成員得重複之；各組置正、副召

集人各一人，由各組成員推選產生之；各組依工作之推動狀況召開會議，於

委員會議前並需先行召開小組召集人會議，進行相關工作之整合。 
九、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民間團體出任之委員，因故不能親自出席

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參與發言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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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士列席提供意見（報告或說明）。 
十一、本會委員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

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席。 
十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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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教育部性平會運作參考模式及流程 
 

94.06.09 第 3 次委員大會決議通過 

一、委員會運作模式 

（一）委員會之委員聘任，由秘書單位依據「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四條規定辦理聘任事宜。委員會新聘時，由秘書單位徵詢

委員意見，並依照委員之專長先進行分組，由各組召開小組會議選定

召集人主持會議。 

（二）委員會議包括小組會議、召集人聯席會議及委員大會，必要時經委員

三分之一連署即得召開臨時會。 

（三）各小組於每個月召開會議 1 次，由召集人召集會議，會議討論議題包

括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年度工作計畫之規劃及執行事項、涉性別平等

教育法相關事件及委員大會之提案討論，必要時得依事件處置需要召

開臨時會。 

（四）各小組召開會議時，得依職掌，請教育部各相關業務單位進行工作報

告，各業務單位如有提案並應循小組提案討論程序交付大會討論。 

（五）各小組完成小組會議後將相關決議事項交付召集人聯席會議進行討論

複決；並經召集人聯席會議確認大會工作報告事項及討論提案。 

（六）各小組於每年 10 月份進行次年度之年度之工作計畫規劃，並於 12 月

召開之大會決議後交付教育部執行。 

（七）各小組由教育部支援小組召集人聘用助理人員一名及資料與雜支費

用，小組助理人員由召集人聘任，並隨召集人上班，必要時須支援教

育部相關資料蒐集及彙整之工作。小組經費由秘書單位專案簽核。 

（八）由秘書單位於委員任期屆滿前 3 個月辦理新聘委員之簽聘事宜，並於

新聘作業完成後 1 個月之內辦理新舊委員之交接傳承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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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流程 (2005/5/24) 
（周麗玉委員修正） 

 
 
 
 
 
 
 
 
 
 
 
 
 
 
 
 
 
 
 
 
 
 
 
 
 
 
 
 
 
 
 
 
 

小組召集人聯席會議 
當年 2、5、8、11 月第三個星期或 3、

6、9、12 月第一個星期 

政策規劃組 
必要時召 
開臨時會議 

課程教學組

必要時召 
開臨時會議

社會推展組

必要時召 
開臨時會議

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組 
必要時召開臨

時會議 

秘
書
單
位(

訓
委
會)

相
關
業
務
單
位 

委員會成立大會  當年一月份召開 
1 發聘與分組 2 確定職掌與年度總計畫 3 提案討論 

相
關
業
務
單
位

工
作
協
調
、
諮
詢

訓委會相關偶

發事件、活動等

參與、協助 

全體委員會會議  

當年 3、6、9、12 月 第二或三星期 
必要時召開臨時會議 

分組會議（大會前一個月召開）    
當年 2、5、8、11 月第一個星期前完成

小組會議，並擬定提案 


